附件1
比选须知
	序号
	条　款
	内容规定

	1
	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成都华荣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预重整案资产评估项目
项目地点：四川省成都市

	2
	评估机构服务范围及内容
	对华荣公司名下全部资产进行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具体如下：
（一）对已竣工的房屋及车位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
（二）对未竣工的房屋及车位的在建工程价值和竣工状态下的市场价值分别进行评估。
（三）对其他资产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
（四）预重整管理人根据案件需要安排的其他专项资产评估工作。

	3
	比选保证金
	无。

	4
	报价要求
	（1）任何原因导致评估人员滞留的损失由参选人承担。
（2）必要时需到现场接受法院、债权人会议质询，产生的费用由参选人承担。
（3）参选人需充分考虑预重整案件的性质，如需要多次前往资产现场，产生的差旅费由参选人承担。
[bookmark: _GoBack]（4）报价为包干价，评估人员差旅费自理。
（5）接受评估费用根据管理人视预重整程序的进展情况报法院后安排支付时间。
（6）报价最高限额20万元。高于限额报价，视为无效报价。

	5
	比选答疑
	参选人应在比选截止日前2日内，以邮件（须加盖公章）向比选人提出需要答疑的问题。

	6
	比选有效期
	比选申请文件递交后60日

	7
	比选申请文件
份数
	一式三份，正本一份，副本一份，电子文档一份

	8
	比选申请文件递交时间及地点
	见比选公告

	9
	比选时间
	见比选公告

	10
	评选方法及
标准
	综合评选法（见比选文件），总分：满分100分

	11
	其他约定
	如评估机构存在不当行为（包括但不限于逾期完成工作任务、拒不整改、虽整改后仍不符合要求、违反保密义务、违反职业准则等）， 法院、管理人有权终止其服务合同，重新更换评估机构，因更换机构而产生的费用和损失由原评估机构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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